
企业投资项目备案（外商投资项目）办事指南
桂林市永福县发展和改革局          
一、基本信息

	事项名称：企业投资项目备案（外商投资项目）

	事项类型：公共服务
	基本编码：452004023000

	行使层级：县级
	是否本级行使：法定机关

	实施主体：桂林市永福县发展和改革局
	实施主体性质：法定机关

	实施编码：1145032600786013444452004023000

	业务办理项编码：无

	权力来源：法定本级行使
	服务对象：企业法人

	权限划分：1.《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73号）第三条：
具体项目范围以及核准机关、核准权限依照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规定以外的项目，实行备案管理。除国务院另有规定的，实行备案管理的项目按照属地原则备案，备案机关及其权限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规定。
     2.《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广西壮族自治区2017年本）》（桂政发〔2017〕17号）：
对于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船舶等产能严重过剩行业的项目，要严格执行《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3〕41号)，全区各地、各部门不得以其他任何名义、任何方式备案新增产能项目，各相关部门和机构不得办理土地(海域、无居民海岛)供应、能评、环评审批和新增授信支持等相关业务，并合力推进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各项工作。
    对备案管理的项目，项目备案机关要加强发展规划、产业政策、负面清单和准入标准把关，行业管理部门与城乡规划、土地管理、环境保护、安全监管等部门要按职责分工加强对项目的指导和约束。

	行使内容：企业投资建设《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广西壮族自治区2017年本）》（桂政发〔2017〕17号）目录外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实行备案管理。
备案机关是指我区各级发展改革部门和工信部门。其中，基本建设项目由各级发展改革部门实施备案管理，更新改造项目由各级工信部门实施备案管理。
    企业在项目开工建设前通过“广西投资项目在线并联审批监管平台”将相关信息全部告知备案机关的即为备案；企业告知信息不全的，由各级项目备案机关驻政务中心窗口指导企业补正，生成项目代码。申请备案的项目属于产业政策禁止投资建设或者实行核准管理的，应当及时告知企业予以纠正或依法办理核准手续，并通知有关部门。企业可以要求备案机关出具备案证明，业主可通过平台自行打印备案证明。

	前置审批事项名称：无

	前置审批实施主体：无

	是否容缺受理：否

	容缺时限：无
	容缺补正方式：无

	办件类型：即办件

	法定办结时限：1 工作日

	法定办结时限说明：即时备案

	承诺办结时限：1 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说明：无

	办理形式：窗口办理,网上办理

	移动端是否对接单点登录：否

	移动端办理地址：无

	计算机端是否对接单点登录：是

	计算机端在线办理跳转地址：http://zxsp.fgw.gxzf.gov.cn

	是否收费：否

	到办事现场次数：0

	必须现场办理原因说明：无

	咨询方式：电话咨询 0773-8556041

	其他咨询方式：现场到政务窗口咨询   咨询地址：永福县政务服务中心二楼工程建设项目审批1号（发改局）窗口

	监督投诉方式：电话投诉 0773-8519995

	其他监督投诉方式：信件投诉 投诉地址：永福县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办公室

	办理公示：网上公示
	年检或年审：不年检或年审

	公示地址：网上公示：http://glyf.zwfw.gxzf.gov.cn/gxzwfw/bjgslist/gotoBjgs.do?webId=54

	办理进度查询途径：网上查询,电话查询,现场查询

	查询地址：网上查询：http://glyf.zwfw.gxzf.gov.cn/gxzwfw/bscx/show.do?webId=54&type=1
现场查询：永福县政务服务中心二楼工程建设项目审批1号窗口
电话查询：0773-8556041

	行政诉讼：1.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复议决定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机关逾期不作决定的，申请人可以在复议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


	行政复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六十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受理条件：按照《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国务院令2016年第673号）、《外商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12号），符合  企业备案管理的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商独资、外商投资合伙、外商并购境内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增资及再投资项目。

	审查方式及标准：一、审查方式：网上审查。标准如下：
    备案信息审查标准
    （1）对业主在在线平台提交的备案申请信息的完整性、真实性、合规性审核；
    （2）企业告知信息不齐全的，由各级项目备案机关驻政务中心窗口指导企业补正，生成项目代码。
    （3）申请备案项目属于产业政策禁止投资建设或者依法应实行核准管理的，以及不属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依法应实施审批管理、不属于本备案机关权限等情形的，应当及时告知企业予以纠正或依法申请办理相关手续，并通知有关部门。

	计划生效日期：无
	计划取消日期：无


办事窗口

窗口名称：永福县政务服务中心工程建设项目审批1号发改局窗口；

窗口电话：0773-8556041；

办理地点：桂林市永福县东滨路1-1号锦江花园C区1栋县政务服务中心2楼发改局工程建设项目审批1号窗口；

办理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8:30-12:00、下午15:00-17:30，法定节假日除外；

交通指引：乘坐20路或23路公交车至茅江桥头下车，往右下桥走50米临江左侧；

地图定位链接：https://j.map.baidu.com/26/5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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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信息

	是否进驻政务大厅：是
	通办范围：全自治区

	是否有数量限制：否
	数量限制：无数量限制

	数量限制说明：无

	是否证照分离：无
	是否证照联办：否

	改革方式：无
	

	审批结果类型：其他
	审批结果名称：广西壮族自治区投资项目备案证明

	四办：马上办,网上办,一次办
	

	是否智能审批：否
	是否代办、帮办：否

	是否支持预约办理：否
	是否支持自助终端办理：否

	是否支持网上支付：否
	是否支持物流快递：否

	送达付费方式：无

	涉密或敏感：否
	

	是否网办：是
	网上办理深度：互联网收件,互联网预审,互联网电子证照反馈,互联网办理,互联网办理结果信息反馈,互联网咨询,互联网受理

	网办地址：http://zxsp.fgw.gxzf.gov.cn

	面向自然人事项主题分类：无

	面向法人事项主题分类：投资审批

	面向自然人地方特色主题分类：无

	面向法人地方特色主题分类：无

	是否涉及中介事项：否
	是否有联办机构：否

	乡镇街道名称：无
	乡镇街道代码：无

	村居社区名称：无
	村居社区代码：无


申报材料

需提交的申请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内容
	来源渠道
	材料必要性
	要求提供材料的依据

	1
	中外方签署的投资意向书，增资、并购项目的公司董事会决议
	材料形式：电子
材料类型：原件
原件份数：1
复印件份数：0
	申请人自备
来源说明：申请人自备
	必要
	《外商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12号）第四章第十八条  拟申请备案的外商投资项目需由项目申报单位提交项目和投资方基本情况等信息，并附中外投资各方的企业注册证明材料、投资意向书及增资、并购项目的公司董事会决议等其他相关材料。

	2
	中外投资各方的企业注册证材料（营业执照）
	材料形式：电子
材料类型：原件
原件份数：1
复印件份数：0
	政府部门核发
来源说明：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必要
	《外商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12号）第四章第十八条  拟申请备案的外商投资项目需由项目申报单位提交项目和投资方基本情况等信息，并附中外投资各方的企业注册证明材料、投资意向书及增资、并购项目的公司董事会决议等其他相关材料。


特别程序

无

七、中介服务
无中介服务

八、收费信息
本事项不收费。

九、常见问题解答
1问题：备案类项目预审通过，已获得项目代码，但后期发现该项目属于核准类项目，该怎么办？


注意事项：

    1.业主在填报项目信息时，应注意总投资金额单位（万元）；

    2.业主在填报项目信息时，应注意项目名称是否完整；

    3.业主在填报项目信息时，要注明中外投资方投资金额及股比构成情况；

    4.业主申报的项目在审批平台找不到时，首先检查业主申报的项目是否已经提交；其次业主申报提交后，需要先预审，在项目预审列表是否可以找到；再次业主申报时是否选错区域，报错层级。排除以上几种可能后，联系平台技术人员解决。


2问题：业主如何确定投资项目属于核准还是备案？





